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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伍 青：___________ 吴启宏：___________ 胡建军：___________

梁 红：___________ 徐微陵：___________ 杨建武：___________

周 勇：___________ 肖建华：___________ 李心合：___________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航天晨光 指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航天晨光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股东大会 指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科工集团 指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晨光集团 指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资产 指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

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北京众天 指 北京市中天律师事务所

立信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发行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发行与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元、千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

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 Aerosun� Corporation

公司法定代表人： 伍青

公司董事会秘书： 陆卫杰

公司成立日期： 1999年9月30日

公司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 航天晨光

公司股票代码： 600501（A股）

公司上市时间： 2001年6月15日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389,283,600元

公司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中路188号

公司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中路188号

公司邮政编码： 211100

公司电话号码： 025-5282� 6030

公司传真号码： 025-5282� 6039

公司互联网网址： www.aerosun.cn

公司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压力容器制造、销售。一般经营项目：交通运输设

备、环保设备及环卫车辆、管类产品及配件、普通机械及配件、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设备、

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非金属制品、工艺美术品制造、销售；激光陀螺及其惯性测量组合

系统、动中通系统、遥测系统、电子机电产品的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实业投资，设备安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国内贸易。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发行人于2013年11月26日，依法定程序召开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如下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6）《关于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7）《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

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10）《关于对航天晨光（镇江）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11）《关于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后，根据江苏省发改委和江苏省经信委的立项核准要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募集资金项目“油料储运（军、民用）及 LNG� 运输装备项目” 和“新型一体化城市垃

圾收运环保装备项目” 的名称变更为“油料储运及 LNG� 运输车项目” 和“年产 3500�

台新型一体化城市垃圾收运环保车辆项目” ，并对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和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进行相应修订，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此外发行人拟定了新一期的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并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

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发行人于2014年8月1日，依法定程序召开

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了上述事项，并通过了如下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1）《关于修改募集资金项目名称的议案》

（2）《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人于2014年2月21日，依法定程序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发行人董事会提交的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7）《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8）《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

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对航天晨光（镇江）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此后，发行人拟定了新一期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发行人于2014年8月20日，依法定程序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上述事

项，并通过了如下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1）《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015年1月17日，发行人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会相关授权事项进行延期，并通过了如下有关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议案：

（1）《关于对前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进行追认的议案》

（2）《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3）《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会相关授权事

项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4年1月8日，发行人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4】5号），其就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事项批复如下：

（1）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同意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以现 金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40%和5%。

2015年4月15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向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23号），核准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项。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2015年6月15日，6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汇入中信证券为本次

发行开立的账户。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 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

付。

2015年6月15日，立信事务所出具了《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认购资金总额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211205号），确认本次发行

的认购资金到位。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向航天晨光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用人民币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5年6月16日，立信事务所出具了《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

报字【2015】211204号），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四）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5年6月30日就本次发行新增的32,000,000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2015年6月

30日办理完成。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6名发行对象中航天科工

与航天资产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

7月1日；另外4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预计上市流通

时间为2016年7月1日。

三、本次发行概况

发售证券的类型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证券简称 航天晨光

证券代码 600335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时间 2015年6月10日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 32,000,000股

证券类型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证券面值 1.00元

发行价格

30.00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3年11月28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7.20元/股， 因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进行分红，

发行底价将相应调整为7.10元/股。

本次发行通过投资者竞价，共有17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

购。根据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

确定最后的发行价为30.00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422.54%。

募集资金总额 960,000,000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会计师费用等） 18,132,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 941,868,000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航天科工与航天资产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另外4名发

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32,000,000股， 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134,

000,000股。 发行对象总数为6名，不超过10名。 根据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及收到

《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12,800,000 384,000,000 36

2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0 48,000,000 36

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44,000 100,320,000 12

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58,500 31,755,000 12

5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97,500 197,925,000 12

6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00,000 198,000,000 12

合计 32,000,000 960,000,000 -

上述特定投资者除航天科工与航天资产认购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转让外，其余4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最终缴款情况及立信事务所出具的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总额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211205号），上述特定

投资者下属账户持股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所属投资者名称 持有人账户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12,800,000 384,000,000

小 计 12,800,000 384,000,000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0 48,000,000

小 计 1,600,000 48,000,000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联安基金-民生银行-旭光-定向增发66号资产管理

计划

688,471 20,654,130

国联安基金-民生银行-旭光-定向增发68号资产管理

计划

1,376,941 41,308,230

国联安基金-光大银行-厚道定增增强2号资产管理计

划

491,765 14,752,950

国联安基金-工商银行-陕西协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3,921 4,917,630

国联安基金-工商银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2,902 18,687,060

小 计 3,344,000 100,320,000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全定增101号分级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731,500 21,945,000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全定增102号分级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27,000 9,810,000

小 计 1,058,500 31,755,000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天治基金-工商银行-华融信托-华容·海西晟乾7号权

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597,500 197,925,000

小 计 6,597,500 197,925,000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华融4号-正弘2号权益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600,000 198,000,000

小 计 6,600,000 198,000,000

合 计 32,000,000 960,000,000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类型： 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7,203,260,000元

法定代表人：高红卫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各型导弹武器系统、航天产品、卫星地图应用

系统及设备、雷达、数控装置、工业控制自动化系统及设备、保安器材、化工材料（危险

化学品除外）、建筑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子及通讯设备、计量器具、汽车及零配

件的研制、生产、销售；航天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建筑工程设计、监理、勘察；工程

承包；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货物仓储；住宿、餐饮、娱乐（限分支机构），纺织品、家

具、工艺美术品（金银饰品除外）日用百货的销售

2、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108.1733元

法定代表人：伍青

经营范围：投资及资产投资咨询；资本运营及资产管理；市场调查及管理咨询服务；

产权经纪服务；财务顾问。

3、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9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 庹启斌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 兰荣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 浦东新区莲振路298号4号楼23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 赵玉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6、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11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 姜国芳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航天科工是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对象航天资产是航天科工

下属全资子公司，与发行人具有同一最终控制人。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其余发行

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对象航天科工是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对象航天资产是航天科工

下属全资子公司，与发行人具有同一最终控制人。最近一年，航天科工、航天资产及其关

联方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航天科工、航天资产与发行人的关联方情况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

1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科技开发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663766146

2 中国航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同一最终控制人 102066756

3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710928890

4 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726340194

5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660681251

6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13488311X

7 重庆航天测量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733942564

8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同一最终控制人 40001447-9

9 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40001095-3

10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18276253-1

11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40001458-3

12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研究院第**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40136019-7

13 航天科工**研究试验中心 同一最终控制人 71780560-7

1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研究院第**部 同一最终控制人 40001301-1

15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710927388

16 南京航天旅游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24970688-5

17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培训中心 同一最终控制人 400012887

18 江苏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73888491-4

19 中国航天科工**研究院物资供应站 同一最终控制人 H5262653-5

20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研究院第**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400014620

21 北京航天三发高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216521526

22 云南航天工业销售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102127600

23 北京星航机电设备厂 同一最终控制人 61022342X

24 河南航天压力元件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人 731323671

25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人 40001301-1

2、最近一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年度发生额

（万元）

定价政策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171.54 市场价格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劳务 459.84 市场价格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运输费 36.28 市场价格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采购 606.34 市场价格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检测费 92.22 市场价格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 31.44 市场价格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协作加工 45.82 市场价格

南京航天旅游有限公司 劳务 16.67 市场价格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费 0.82 市场价格

江苏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劳务 0.17 市场价格

（2）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年度发生额

（万元）

定价政策

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销售货物 852.99 市场价格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销售货物 1,088.00 市场价格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0.28 市场价格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794.29 市场价格

中国航天科工**研究院物资供应站 销售货物 101.90 市场价格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销售货物 0.97 市场价格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销售货物 4.36 市场价格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货物 0.46 -

河南航天压力元件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0.28 -

云南航天工业销售公司 销售货物 16.24 -

北京星航机电设备厂 销售货物 23.93 -

北京航天三发高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0.03 -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0.94 市场价格

（3）关联方资金拆借

最近一年，发行人未与关联方发生资金拆出，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产生的资

金拆入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拆入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1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700.00 2014.1.10 2015.1.10

2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800.00 2014.1.15 2015.1.14

3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2014.1.16 2015.1.16

4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 2014.3.26 2015.3.19

5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 2014.4.4 2015.4.4

6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2014.4.10 2015.4.10

7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200.00 2014.4.17 2015.4.17

8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2014.5.12 2015.5.12

9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2014.6.10 2015.6.10

10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 2014.6.18 2015.6.18

11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2014.9.9 2015.9.9

12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300.00 2014.9.16 2015.9.16

13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900.00 2014.9.25 2015.9.25

14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 2014.10.9 2015.10.8

15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200.00 2014.10.11 2015.10.11

16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800.00 2014.10.16 2015.10.16

17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700.00 2014.10.16 2015.10.12

18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科工集团

通过财务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10,000.00 2014.7.21 2015.4.17

19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科工集团

通过财务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15,000.00 2014.3.7 2019.3.7

合计 92,600.00 - -

（4）关联担保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人作为担保方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合同金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方式

1

南京晨光森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0 2014.11.20 2015.3.19 连带责任保证

2

南京晨光森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650.00 2014.6.12 2015.5.22 连带责任保证

3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1,000.00 2014.10.30 2015.5.9 连带责任保证

4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1,000.00 2014.10.30 2015.6.12 连带责任保证

5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1,500.00 2014.11.28 2015.1.17 连带责任保证

6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2,000.00 2014.12.11 2015.2.24 连带责任保证

7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500.00 2014.3.19 2015.5.14 连带责任保证

8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1,000.00 2014.5.22 2015.5.20 连带责任保证

9 沈阳晨光弗泰波纹管有限公司 500.00 2014.5.9 2015.6.29 连带责任保证

10 沈阳晨光弗泰波纹管有限公司 1,500.00 2014.6.12 2016.12.30 连带责任保证

11

南京晨光森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1,400.00 2014.7.21 2016.12.1 连带责任保证

12

南京晨光森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470.00 2014.11.24 2014.12.31 连带责任保证

13

南京晨光森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600.00 2014.11.13 2015.1.12 连带责任保证

14

南京晨光森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560.00 2014.11.24 2014.12.31 连带责任保证

15

南京晨光森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200.00 2014.12.29 2015.10.23 连带责任保证

16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7.00 2012.12.25 2016.11.14 连带责任保证

17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13.41 2012.12.10 2016.11.18 连带责任保证

18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16.33 2013.1.11 2017.7.31 连带责任保证

19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3.41 2013.5.10 2017.9.3 连带责任保证

20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766.50 2014.6.12 2017.5.7 连带责任保证

21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38.59 2012.10.25 2016.12.9 连带责任保证

22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3.69 2013.11.28 2015.12.31 连带责任保证

23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45.45 2013.12.11 2016.12.20 连带责任保证

24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44.80 2014.8.20 2015.3.19 连带责任保证

25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11.74 2014.11.4 2015.5.22 连带责任保证

26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7.44 2014.11.4 2015.5.9 连带责任保证

27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9.74 2014.11.19 2015.6.12 连带责任保证

28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1.89 2014.11.25 2015.1.17 连带责任保证

29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 9.74 2014.12.29 2015.2.24 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14,859.74 - - -

（5）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 目 2014年度发生额（万元）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325.12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代表人：徐欣、张明慧

协办人：黄冀

经办人员：王凯、张力、蒋文翔、章祥翔、王晓雯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96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苌宏亮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银谷大厦17层

经办律师：王半牧、刘学亮

联系电话：010-62800408

传真：010-62800409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雄、冯雪

联系电话：021-63391515

传真：021-63392558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6月9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数量（股）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23.98 93,360,000 -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03 89,633,772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78 14,697,672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2.89 11,256,483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56 6,053,759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未来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3 4,399,962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卓越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0.94 3,649,317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类资金信托

R2007ZX111

0.88 3,416,578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69 2,699,990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68 2,640,615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数量（股）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25.20 106,160,000 12,800,000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28 89,633,772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49 14,702,672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34 9,847,383 -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华融信托-正

弘2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7 6,600,000 6,600,000

天治基金-工商银行-华融信托-华融·

海西晟乾7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57 6,597,500 6,597,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

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29 5,441,959 -

全国社保基金四-七组合 1.20 5,069,231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未来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 4,399,962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

卓越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82 3,434,532 -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9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于 江 监事 425 0.00011%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于 江 监事 425 0.0001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89,283,600 100.00% 389,283,600 92.40%

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32,000,000 7.60%

三、股份总数 389,283,600 100.00% 421,283,60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2015年一季度/2015年3月31日 2014年 /2014年12月31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2

每股净资产（元/股） 3.24 3.22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

产：

项目 2015年一季度/2015年3月31日 2014年 /2014年12月31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0

每股净资产（元/股） 5.26 5.25

注：

（1）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4年度和2015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2014年12月31日和2015年3月31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二）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司抗风险能力得

到提高。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1） 油料储运及LNG运输车项目；（2） 年产

3500台新型一体化城市垃圾收运环保车辆项目；（3）航天特种压力容器及重型化工装备项

目；（4）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第（1）至（3）项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司在

专用汽车和压力容器领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

力，巩固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提升公司业绩，为股东贡献更多的收益。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

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

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影响。

（五）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和本次发行前一致。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除航天科工和航天资产外其余投资者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第三节 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 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

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批

准程序合法、合规；

（二）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发

行实施细则》、《发行与承销办法》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6名认购对象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航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联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申万菱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依法成立且有效存续，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其内部制度规定

的应当终止的情形，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

（四）《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和《认购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该等文件合法、有效。

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

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陈 军

保荐代表人：

徐 欣 张明慧

项目协办人：

黄 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的内容无异

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

苌宏亮

经办律师：

王半牧 刘学亮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公章）

年 月 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

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本所出具的专业

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

朱建弟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杨 雄 冯 雪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章）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地址查询：

1、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2、中信证券出具的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

3、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

4、 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

律意见；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6、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

件；

7、认购股东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8、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